高雄縣99年度各戶政事務所整理戶籍資料人員

(招考公告(（鳳山市第一、二戶政事務所另訂公告）
    (主旨：為辦理強化戶役政資訊系統與應用推廣計畫之增置戶籍電腦資料，進行整理戶籍資料工作。
    (依據：依行政院98年2月24日院臺治字第0980008969號函核定「強化戶役政資訊系統與應用推廣計畫」－「增置戶籍電腦資料計畫」工作項目暨內政部99年2月9日台內戶字第09900264061號函辦理。

    (進用期程：自99年4月1日起至99年12月31日止。

    (主辦單位：高雄縣政府民政處。

    (進用機關：高雄縣各戶政事務所。

    (公告事項：（鳳山第一、二戶政所，另訂公告內容，請有意者特別注意並逕洽該
上述戶政事務所及其網站）
   壹、需用名額：70人。
   貳、計畫對象：一般失業者且具電腦操作經驗及熱心學習電腦操作者，惟進用人員不得具雙重國籍身分。

    參、報名注意事項：

      一、報名起訖日期：自99年3月16日起至99年3月26日中午12時止，逾期

          恕不受理。

      二、報名方式：郵寄或專人於99年3月26日（中午12點前）逕送欲報名就業    

          之戶政事務所（地址請參閱附件一）。      

      三、報名時，請於信封右下角註明「參加高雄縣各戶政事務所整理戶籍資料
          人員考試」字樣。

      五、報名應檢附證件：相關證明文件（詳如附件2）及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。 

      六、資格審查：由各戶政事務所進行報名者資格審查，審查通過者由各所於99年3月29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17時30分前以電話或e-mail通知參加考試。
    肆、考試注意事項：
    一、考試科目：術科佔60﹪（word文書輸入每分鐘10字以上者）、口試佔40%。

      二、考試時間：99年3月30日上午10點起。

    三、考試地點：依報名表所填「工作地點」欄之各戶政事務所。

  伍、錄取方式：以術科及口試成績合計總分最高者，依序擇優錄取，如遇總分相同時，以術科分數較高者優先錄取，如術科同分者，以抽籤決定。

    陸、工作地點：同考試地點。

    柒、工作待遇：每日薪資800元（每月工作天數最多22天），享勞健保及退休金提撥。

    捌、招考簡章索取地點及網站：高雄縣政府、高雄縣政府民政處及各戶政事務所
洽詢電話：

 一、高雄縣政府民政處07-7479798、7479799

 二、高雄縣各戶政事務所（參考附件一）
    附件1
	高雄縣各戶政事務所短期就業進用人數表

	戶政所名
	機關地址
	電話
	進用人數

	鳳山第一
	高雄縣鳳山市經武路３４巷１號
	7429784
	9

	鳳山第二
	高雄縣鳳山市五甲二路４７２號４樓
	7511841
	4

	岡山鎮
	高雄縣岡山鎮岡山路３４５巷１號
	6217389
	5

	旗山鎮
	高雄縣旗山鎮延平一路５０３號
	6614461
	5

	美濃鎮
	高雄縣美濃鎮民生路７７號
	6812734
	4

	林園鄉
	高雄縣林園鄉林園北路１８９號
	6413486
	3

	大寮鄉
	高雄縣大寮鄉鳳林三路３７５號
	7817516
	5

	大樹鄉
	高雄縣大樹鄉中興南路１７號
	6513088
	3

	仁武鄉
	高雄縣仁武鄉中正路９４號４樓
	3711328
	2

	大社鄉
	高雄縣大社鄉三民路３３２號
	3515020
	2

	鳥松鄉
	高雄縣鳥松鄉中正路９６號
	7316414
	2

	橋頭鄉
	高雄縣橋頭鄉隆豐路３號
	6113430
	2

	燕巢鄉
	高雄縣燕巢鄉中民路５８５之１號
	6161194
	2

	田寮鄉
	高雄縣田寮鄉崗安路71之3號
	6361584
	1

	阿蓮鄉
	高雄縣阿蓮鄉忠孝路２２８號
	6312242
	2

	路竹鄉
	高雄縣路竹鄉國昌路８６巷２６號
	6962518
	3

	湖內鄉
	高雄縣湖內鄉中正路２段９７號
	6993191
	2

	茄萣鄉
	高雄縣茄萣鄉茄萣路２段３號
	6902004
	3

	永安鄉
	高雄縣永安鄉永安路２４號
	6912265
	1

	彌陀鄉
	高雄縣彌陀鄉中華路１６號
	6177597
	2

	梓官鄉
	高雄縣梓官鄉進學路５號
	6171538
	2

	六龜鄉
	高雄縣六龜鄉民治路１８號之２
	6891401
	1

	甲仙鄉
	高雄縣甲仙鄉和安街42之1號
	6751420
	1

	杉林鄉
	高雄縣杉林鄉山仙路８７號
	6771344
	1

	內門鄉
	高雄縣內門鄉內門村內門１１４號
	6671595
	1

	桃源鄉
	高雄縣桃源鄉桃源村南進巷200號
	6861035
	1

	那瑪夏鄉
	高雄縣那瑪夏鄉南沙魯村60號
	6701141
	1

	總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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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高雄縣各戶政事務所整理戶籍資料人員

報名表
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性    別
	1. □男     2 . □女
	出生日期
	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最高學歷
	1. □國中(含以下) 2. □高中職 3. □專科 4. □大學 5. □研究所(含以上)，
2. 學校名稱：

	婚姻狀態
	1.□有，2.□無
	子女數：       人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


	戶籍地址
	□□□


	聯絡電話
	日(   )             
夜(   )
	行動電話
	

	電子郵件
	

	身分別（本項資料僅供統計需要）
	1.□婦女（含家庭暴力受害婦女）2.□原住民 3.□身心障礙者 4. □弱勢勞工(如職災家庭) 5.□失業青年6.□中高齡勞工7.□其他

	工作地點

（不含茂林）
	                  鄉/鎮/市(只能填寫一個鄉鎮市)

	緊急通知人
姓      名
	
	與緊急通知人關係
	
	緊急通知人電      話
	

	緊急通知人
地      址
	□□□

	備註1
	1.本人□ 同意□不同意個人基本資料，供高雄縣政府及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暨所屬機關運用，以從事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。
2.□曾經參加過其他公共就業方案；□不曾參加過。

3.□願意參加職業訓練或接受其他就業關懷措施；□不願意。

	備註2
	本人不具雙重國籍，所填寫之資料無誤，如有偽造，願取消錄取資格。簽名：        


       ※各應考身分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附件3、4，未檢附或資料不齊全者視為資格審查不合格。 
 附件3、各身分別需檢附證明文件如下（本項資料僅供統計需要）：

	身份別
	須備證明文件

	負擔家計婦女（含家庭暴力被害婦女、特殊境遇婦女）---以戶為單位，其工作所得為唯一提供家庭生活所需之經濟來源且有扶養親屬者。
	1.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2.全戶戶籍謄本正本（戶所主動查核免附）。

3.全戶內年滿15歲至65歲成員之在學證明或無工作能

  力證明。
4.足以證明為家庭暴力被害婦女或特殊境遇婦女之文件（如家暴中心轉介單、保護令、警政單位之報案單、社會處之特殊境遇婦女文件）。

5.其它足以証明為家庭唯一經濟來源者。

6.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正本或失業切結書（僅限用於受僱於僱用勞工不滿5人之事業單位，依法免參加勞工保險之失業勞工）。

	身心障礙者
	1.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2.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。
3.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正本或失業切結書（僅限用於受僱於僱用勞工不滿5人之事業單位，依法免參加勞工保險之失業勞工）。

	原住民
	1.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2.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（戶所主動查核免附）。
3.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正本或失業切結書（僅限用於受僱於僱用勞工不滿5人之事業單位，依法免參加勞工保險之失業勞工）。

	生活扶助戶
	1.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2.鄉鎮市公所開具之當年度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3.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正本或失業切結書（僅限用於受僱於僱用勞工不滿5人之事業單位，依法免參加勞工保險之失業勞工）。

	職災家庭
	1.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2.經相關機關核發足以證明為職災家庭之證明文件者。

3.全戶戶籍謄本正本（戶所主動查核免附）。。

4.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正本或失業切結書（僅限用於受僱於僱用勞工不滿5人之事業單位，依法免參加勞工保險之失業勞工）。

	其他
	


附件4  失業切結書範本

無工作切結書

本人自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，確實無工作，如有不實，本人同意取消高雄縣各戶政事務所整理戶籍資料人員
錄取資格，並負一切法律責任。特此切結為憑。

切結書人簽章：

身分證號碼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